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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补选  

选举主任名单  

 
註一

 选举主任的任命是按照职位而非个人而作出的。  

 

界别分组名称  职位 註 一
 

1 饮食界 
环境及生态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食物）2 

2 商界（第一）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 5 
3 商界（第二） 

4 商界（第三）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 1 

5 香港雇主联合会 
劳工处 

助理处长（政策支援） 
6 劳工界 

7 酒店界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旅游事务助理专员 1 
8 旅游界 

9 进出口界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 3 

10 工业界（第一） 
工业贸易署 

助理署长（工商业支援部） 
11 工业界（第二） 

12 地产及建造界 
发展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规划及地政）2 
13 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 

14 中小企业界 
工业贸易署 

助理署长（制度部） 

15 航运交通界 
运输及物流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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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

 同时获指派为总选举主任，于投票日监督中央点票站的运作。  

 

界别分组名称  职位  

16 会计界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财经事务）4 

17 中医界 
医务卫生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 1 

18 教育界 
教育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教育基建） 

19 法律界 
公务员事务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薪酬及假期） 

20 医学及卫生服务界 
医务卫生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 3 

21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文化）1 

22 科技创新界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1） 

23 渔农界 
环境及生态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食物）3 

24 同乡社团 

民政事务总署 

助理署长（1） 
25 基层社团 

26 乡议局 

27 宗教界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首席助理秘书长（民政事务） 

28 
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

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 民政事务总署 

助理署长（3） 
29 

新界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

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 

30 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助理专员（2）註二
 

31 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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